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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国内电子商务整体市场2009年交易额将达

到34278亿元，比2008年将增长40%以上。未来10年，我国

有70%的贸易额将通过电子交易完成。电子商务全新的运作

方式对传统的商业经济管理模式和方法形成了巨大冲击。税

收作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基本形式，同样也受到了电

子商务的深刻影响。 电子商务对税制的影响。现行的税收制

度建立在传统的生产、贸易方式基础上，其中一些规定不适

用或不完全适用于电子商务。现行的税收制度要求对纳税义

务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

地点等要素都是确定和可控的，但在电子商务状态下，商务

活动空间虚拟、纳税人经常流动、课税对象边界模糊、课税

环节地理位置分离、行为发生地点不确定，使作为现行税收

制度赖以存在的要素，出现了确定性趋小、可控性降低、逻

辑性减弱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着现行税收制度的基础

。 电子商务对税收征管的影响。电子商务具有高度的隐蔽性

和虚拟性，交易发生的时间、地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造

成税务征管部门与纳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给税收征管带来

了许多问题。电子商务背景下，主管税务机关难以确定，账

簿、凭证管理难以实施，发票管理机制作用弱化，造成税款

流失。 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的影响。在电子商务这个新兴的

虚拟空间里，对切实增长的财富应该如何征税，选择什么税

种和税率，各国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而网络空间里国界概念的丧失，也使国际税收协调变得更

加艰难。 国家税收管辖权的问题是国际税收的核心。目前我

国实行的是居民收入管辖权原则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并

重的方法，即就本国居民的全球所得和他国居民来源于本国

的收入课税，因此而引发的国际重复征税通常以税收协定的

方式来免除。而在电子商务贸易状态下，这两种税收管辖权

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通常来源地国对外国企业的经营所得

，必须在该外国企业设有常设机构的情况下，才能对归属于

该常设机构的所得征税。而在网络交易中，企业可以任意在

任何一个国家设立或利用一个服务器，成立商业网站进行营

运，常设机构的定义因此受到挑战。网站是否可以看做是常

设机构？这在现有的法律中没有规定，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

难。 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已进入务实发展阶段，电子商务基础

设施和条件逐渐完善，发展软环境初步形成，各行各业的电

子商务取得可喜成果。引导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

，如何开展有效的税收管理是我国税务机关有待解决的一个

重大课题。我国有必要在税收政策与相关法律上进行研究，

探讨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的理论依据，并结合我国国情，

设计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模式，为我国电子商务的顺利发展

提供完善的税收政策与法律环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